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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學生課外活動之品質，健全學生社團組織之發展，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第十

九條，特訂定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校凡由學生組成之社團組織（包括系學會）皆需要聘請指導老師。 

三、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負責社團綜合事務之指導，得出席該社團會議、監督社團經費之使用， 檢

討學生社團之優劣得失。 

四、每個學生社團聘請社團指導老師以一至二名為原則，負責該社團綜合事務之指導；如有

特殊情形，須事先專案簽請外聘指導老師。 

五、社團指導老師職掌明列如下： 

(一)定各項社團活動與教學計劃。

(二)簽證各項社團申辦活動。 

(三)社團參加外埠活動，負責督導學生之安全與紀律。

(四)指導該社團全力配合或支援學校重大活動。 

(五)列席該社團會議。 

(六)簽證社團移交清冊。

(七)輔導社團出版刊物。 

(八)輔導社團社務及經費之運作。 

(九)適當處理社團活動期間，所遇之重大意外事件，並儘速通報學校。 

六、社團指導老師除應具備輔導熱忱及專業素養，並遵守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之職責，人格操

守須端正，足堪為學生表率。 

七、社團指導老師之聘請，以本校教職員為優先，若本校實無相關專長之教職員，方得聘請

符合資格之校外人士。 

八、自治類學生社團及科系學會之社團指導老師，除本校教職員外，不得聘請本校兼任教師

或其他校外人士。 

九、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每學年一聘。各行政、教學單位應輔導所屬社團，於每學年第一學期

開學後兩週內由各學生社團向生活事務中心申報審查後，陳請 校長核聘。 

十、生活事務中心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「社團指導老師會議」，完成社團指導老師聘書之製作

並頒發。 

十一、社團幹部應於舉辦各項活動前，報請社團指導老師同意；邀請社團指導老師適時參 與

活動指導。 

十二、社團指導老師如有不適任情形，應由社團報請生活事務中心查明，簽請生活事務中心

主任、學務長審查後，陳請校長核定續聘。 

十三、校內指導老師及行政輔導老師每學期指導費為 3,000 元至 6,000 元，校外專業指導老 

師每學期指導費為 3,000 元至 12,000 元由學校人事費支付，並依社團指導老師指導

社團績效給予獎勵。若全國社團評鑑優良或特殊貢獻另專案呈報績效獎金給予獎勵。 



十四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